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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入团激励
重点记载初中已满14周岁未满15周岁的少先队员是否经少先队推优加入共青团组织。若该团员入团时已满14周岁且未满15周岁，则“是否经少先队员推优入团”选填“是”，其余情况选填“否”。
二、评议激励
根据2021年3月南京大学团员教育评议结果进行记载认证。团支部管理员在界面右上角年度筛选功能中选择2020年度进行记载。
三、荣誉激励
个人荣誉由所获该荣誉团员所在支部的管理员进行记载。集体荣誉由所获该荣誉的团组织管理员进行记载。荣誉记载完成并提交后，须由授予组织审核。如记载信息有误可在上级审批前进行删除操作，如上级已审批则不可删除。
3.1个人荣誉。可记载的荣誉有优秀共青团员、优秀共青团干部、青年五四奖章。荣誉获得时间以公示时间为准，各级别奖项授予组织填写参考如下（下同）。
	奖项级别
	授予组织

	国家级
	共青团中央

	省级
	例如：团江苏省委

	市级
	例如：团南京市委

	校级
	例如：南京大学团委

	院系级
	例如：江苏省南京大学XX院系团委


3.2集体荣誉。可记载的荣誉有五四红旗团支部、青年五四奖章集体。荣誉获得时间以公示时间为准，各级别奖项授予组织填写参考3.1。
四、机会激励
4.1团内职务记载。记载认证对象为南京大学各级团组织的书记、副书记、委员以及院校两级团学组织的教师/学生干部。
南京大学各级团组织的书记、副书记、委员根据实际情况填写。院校两级团学组织的教师/学生干部在“职务”一栏中选填“团的委员会内设机构工作人员”，其余内容根据实际情况填写。
4.2团代表记载。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，记载认证对象为2020年以来所有当选各级团的代表大会的人员。
4.3团属社会组织记载。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，记载认证对象为2020年以来参与团属社会组织的人员。
4.4其他机会激励记载。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，记载认证对象为2020年以来被推荐参加团的重大活动、特色实践活动、党和政府重大活动等的人员。
五、发展激励
5.1“青马工程”记载。记载认证对象为2020年以来参与各级各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的人员。如南京大学第五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研修班学员，但不包括南京大学团学骨干培训班、研究生骨干培训班等的学员。
5.2“推优入党”记载。记载认证对象为2020年以来被团内推荐为入党积极分子/党的发展对象的人员。“推优入党”记载认证应持续跟进，按时更新状态。如团员组织关系发生转接，推优状态同步迁移至新组织。
5.3其他发展激励记载。记载认证对象为被推荐为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人员，举荐为优秀青年人才等的人员。
